
第 1 頁，共 2 頁 

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 
102 年度海洋教育課程設計甄選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三）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廣計畫。 

二、目標 

（一） 激發教師海洋教育教學創意，促進領域學習內容與海洋教育課程之結合。 

（二） 提供海洋教育教學策略分享機會，增進教師經驗交流。 

（三） 推廣優良教案，提升教師海洋教育課程設計能力及教學品質。 

三、指導單位：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四、主辦單位 

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 

五、參加對象： 

全國各中小學（含幼教）教師。 

六、競賽組別： 

分為國小教師組（含幼教）、國中教師組，各自分組競賽。 

七、參賽組別 

個人或團隊方式參賽，團隊人數以 3 人為限，每個人參賽作品最多以 2 件為限（含

個人及團隊）。 

八、徵選內容： 

（一） 徵選主題：含自然海洋、社會海洋、人文海洋三大類。 

1、 自然海洋：以海洋資源（如海洋動物、植物、礦產、地質…）、海洋自然環境（如

海洋氣候、生態、水文…）、海洋科學探究等為主題的教學活動設計。 
2、 社會海洋：以海洋開發（如能源、漁業、交通、休閒…）、海洋產業介紹、海洋

生活科技、海權發展、海洋保育等為主題的教學活動設計。 
3、 人文海洋：以海洋歷史、海洋文化、民間信仰、海洋故事、海洋文學、海洋藝術

等為主題的教學活動設計。 
（二） 作品規格：（不符規格者，恕無法受理） 

1、 教案設計作品應包含教案（附學習單）及輔助教具（可為教學簡報，如有參考資

料，需逐一註明出處、來源），以探究教學的精神為主軸，並設計相關活動，以

促使學生依據其先前想法或經驗，提出研究問題，並引導學生探索與解決問題能

力。  
2、 書面教案、光碟片及輔助教具（如有大型教具請拍照）一式五份。 
3、 封面：寄件人、學校名稱、組別、教學主題及作品名稱。  
4、 摘要：簡述教案設計的理念、特色與內容〈600 字以內〉。  
5、 教案內容（以本協會所提供之附件二教案設計格式編寫）： 

A、 設計理念：課程特色說明、理念與目的、計畫內容…； 
B、 課程組織與架構：適用領域及年級、能力指標（含領域能力指標及海洋教育

能力指標）、課程組織、學習節數、時間分配與規劃…； 
C、 實施方式：含教學目標、教學對象、教學活動與流程（含教師活動與學生活

動）、教學策略、教學資源（教具使用）、評量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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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 A4 橫式橫書〈新細明體、字體 12、單行間距〉，由左至右打字。 
（三） 作品設計原則 

1、 教案編寫以生活化、實用化、趣味化、結構化為原則。 
2、 以配合學生日常生活及國民中小學教學主題為主。 
3、 教學內容與目標需適合所預設之年級。 

（四） 參賽作品內容以自行開發與編製為主，且必須遵守著作權相關之規定，取材不得

運用非經授權之圖片、影音為內容，且不得為參加其他競賽之作品，若有違反情

事，即取消參賽資格並追回原發給之獎勵，一切法律責任概由參賽者自行負責。  

（五） 作品內容若取材自已經授權之文字、圖片、影音內容，請附上原著作權單位（個

人）授權証明文件，並於作品引用內容出處，加註經原著作權單位（個人）授權

使用等字樣。 

九、競賽辦法： 

（一） 評審方式與結果： 
1、 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等組成評選委員會評審之。 
2、 錄取件數由評選委員會決定之。 

（二） 評審項目： 
教學適用性 25％、內容正確性 20％、設計邏輯性 20％、教學創新性 20％、媒材

運用 10％、評量方式（含學習單）5％。 
（三） 參賽及得獎作品授權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編輯成冊，並上傳本會推動海洋教育

相關網站供教學相關活動使用，以分享經驗、擴大影響面，參賽者不得異議。 
（四） 獎勵： 

1、 第一名（共 2 組，每組各 1 名）：獎狀乙張、獎金 10,000 元整。 
2、 第二名（共 2 組，每組各 1 名）：獎狀乙張、獎金 6,000 元整。 
3、 第三名（共 2 組，每組各 1 名）：獎狀乙張、獎金 3,000 元整。 
4、 佳  作（共 2 組，每組各 2 名）：獎狀乙張、獎金 1,500 元整。 
5、 上列獎項得視參賽作品之件數及水準由評選委員會增減其名額。 
6、 參賽得獎人員，應擔任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舉辦之漁業資源保育等相關活動講

師，講師費由本協會另行支付。 

十、報名方式及作品送件： 

（一） 自即日起至 102 年 11 月 5 日止。（以郵戳為憑） 
（二） 作品（含書面教案及教案電子檔）請郵寄 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 

地址： 20248 基隆市中正區環港街 5 號 A 棟 3 樓 302 室 

十一、經費：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二、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